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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蔡 名 堯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林 敏 志  04

          05

        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盧 正 安  07

          08

          09

          10

          11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被 告 等 違 反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 12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27日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06 年 度 重 上 更 (一 )字  13

        第 42號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97年 度 偵 字 第 18647 、  14

        21351 、 25959 號 、 98年 度 偵 字 第 3314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 15

        決 如 下 ：  1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7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盧 正 安 共 同 犯 對 主 管 事 務 圖 利 罪 及 林 敏 志 部 分 均 撤 銷  18

       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19

        其 他 上 訴 駁 回 。  2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1

        壹 、 撤 銷 發 回 部 分 （ 即 被 告 盧 正 安 共 同 犯 對 主 管 事 務 圖 利 罪 《 原  22

            判 決 事 實 欄 貳 之 五 部 分 》 及 被 告 林 敏 志 部 分 ） ：  23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原 判 決 撤 銷 第 一 審 關 於 林 敏 志 犯 對 非 主 管 、 監 督 事 務 圖  24

            利 罪 、 盧 正 安 （ 與 李 崇 煌 ） 共 同 犯 違 背 職 務 收 受 不 正 利 益 罪  25

            部 分 之 科 刑 判 決 ， 改 判 論 處 林 敏 志 犯 對 非 主 管 、 監 督 事 務 圖  26

            利 、 盧 正 安 共 同 犯 對 主 管 事 務 圖 利 各 罪 刑 及 沒 收 等 。 固 非 無  27

            見 。  28

        二 、 惟 查 ：  29

          (一 )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之 不 違 背 職 務 收 受 賄 賂 罪  30

            ， 基 於 構 成 要 件 明 確 性 原 則 ， 及 瀆 職 罪 保 護 法 益 在 於 公 務 員  31

            職 務 行 使 之 公 正 性 與 廉 潔 性 ， 故 所 謂 「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」 ， 包  32

01

１



            括 其 法 定 職 務 權 限 事 項 ， 及 具 公 務 外 觀 ， 與 其 職 務 權 限 事 項  01

            之 行 使 ， 有 密 切 關 聯 性 之 輔 助 事 務 行 為 在 內 。 公 務 員 收 受 賄  02

            賂 ， 利 用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， 向 無 隸 屬 或 監 督 關 係 之 他 公 務 員 關  03

            說 、 請 託 或 施 壓 等 ， 圖 使 他 公 務 員 為 交 付 賄 賂 者 所 意 欲 之 職  04

            務 上 或 違 背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。 該 項 收 受 賄 賂 ， 與 其 利 用 職 務 上  05

            之 行 為 ， 為 關 說 、 請 託 或 施 壓 等 ， 即 有 對 價 關 係 ， 應 成 立 不  06

            違 背 職 務 收 受 賄 賂 罪 。 不 因 他 公 務 員 是 否 已 為 交 付 賄 賂 者 所  07

            意 欲 之 職 務 上 或 違 背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， 而 受 影 響 。  08

          (二 )1.原 判 決 謂 關 於 行 政 機 關 所 主 掌 管 理 及 執 行 之 特 定 行 政 事 務  09

              ， 固 屬 民 意 代 表 個 人 質 詢 權 行 使 所 作 用 之 對 象 ， 然 此 並 非  10

              民 意 代 表 本 身 之 「 職 務 」 。 是 民 意 代 表 就 其 所 制 衡 之 行 政  11

              機 關 職 掌 之 事 務 ， 應 無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4 條 第 1 項 第 5 款  12

              之 違 背 職 務 收 受 賄 賂 罪 、 同 條 例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之 不  13

              違 背 職 務 收 受 賄 賂 罪 等 規 定 之 適 用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39頁 ） 。  14

              林 敏 志 係 臺 北 縣 蘆 洲 市 （ 已 改 制 為 新 北 市 蘆 洲 區 ） 市 民 代  15

              表 ， 其 職 務 或 權 限 範 圍 僅 包 括 議 決 蘆 洲 市 公 所 （ 已 改 制 為  16

              蘆 洲 區 公 所 ） 預 算 、 決 算 、 議 案 及 質 詢 首 長 、 單 位 主 管 等  17

              權 限 ， 蘆 洲 市 垃 圾 清 除 、 集 運 、 處 理 及 一 般 廢 棄 物 清 理 業  18

              務 （ 主 管 機 關 為 蘆 洲 市 公 所 ） ， 應 屬 蘆 洲 市 公 所 清 潔 隊 之  19

              行 政 人 員 （ 即 清 潔 隊 員 ） 職 掌 範 圍 之 職 務 上 行 為 （ 包 括 蘆  20

              洲 市 垃 圾 轉 運 場 之 清 潔 車 進 出 管 制 、 檢 查 民 間 環 保 業 者 清  21

              運 垃 圾 有 無 確 實 依 規 定 進 場 ） ， 自 非 擔 任 蘆 洲 市 市 民 代 表  22

              之 林 敏 志 職 掌 範 圍 之 職 務 上 行 為 。 林 敏 志 憑 恃 其 係 蘆 洲 市  23

              市 民 代 表 ， 可 監 督 市 政 及 質 詢 、 監 督 清 潔 隊 業 務 運 作 之 身  24

              分 ， 於 清 境 環 保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清 境 公 司 ， 負 責 人 為  25

              同 案 被 告 蔡 土 龍 ） 載 運 垃 圾 進 場 ， 遇 有 清 潔 隊 人 員 檢 查 、  26

              阻 撓 時 ， 向 該 等 人 員 （ 即 蘆 洲 市 公 所 清 潔 隊 隊 長 盧 正 安 、  27

              轉 運 組 組 長 李 文 良 等 人 ） 施 壓 ， 以 排 除 清 境 公 司 超 趟 、 超  28

              量 及 夾 帶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進 場 之 障 礙 ， 並 因 而 按 月 收 受 蔡  29

              土 龍 所 交 付 之 賄 款 ， 其 間 有 對 價 關 係 。 林 敏 志 所 為 ， 並 非  30

              其 前 述 職 務 範 圍 內 之 行 為 ， 自 不 成 立 違 背 （ 或 不 違 背 ） 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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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務 收 受 賄 賂 罪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38、 50、 51頁 ） 。  01

            2.但 查 原 判 決 既 認 定 林 敏 志 憑 恃 其 係 市 民 代 表 ， 可 質 詢 、 監  02

              督 蘆 洲 市 公 所 清 潔 隊 業 務 運 作 之 身 分 ， 向 清 潔 隊 隊 長 盧 正  03

              安 、 轉 運 組 組 長 李 文 良 等 人 「 施 壓 」 ， 以 排 除 清 境 公 司 超  04

              趟 、 超 量 及 夾 帶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進 場 之 障 礙 ， 與 其 按 月 收  05

              受 蔡 土 龍 交 付 之 賄 款 ， 有 對 價 關 係 。 林 敏 志 於 第 一 審 復 證  06

              稱 ： 市 長 會 叫 盧 正 安 等 人 拜 訪 代 表 、 討 論 預 算 什 麼 的 ， 盡  07

              量 幫 幫 忙 ， 給 他 們 方 便 等 語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十 一 第 165 頁 背  08

              面 ） 。 則 林 敏 志 憑 恃 其 市 民 代 表 之 身 分 ， 向 盧 正 安 、 李 文  09

              良 等 人 「 施 壓 」 ， 有 無 利 用 上 開 職 務 權 限 或 輔 助 事 務 等 職  10

              務 上 之 行 為 為 之 ？ 原 審 未 予 調 查 釐 清 ， 並 剖 析 明 白 。 徒 憑  11

              蘆 洲 市 垃 圾 轉 運 場 之 清 潔 車 進 出 管 制 、 檢 查 民 間 環 保 業 者  12

              清 運 垃 圾 有 無 確 實 依 規 定 進 場 ， 屬 蘆 洲 市 公 所 清 潔 隊 員 職  13

              掌 範 圍 ， 遽 認 林 敏 志 所 為 ， 非 屬 其 「 職 務 上 之 行 為 」 ， 不  14

              成 立 違 背 （ 或 不 違 背 ） 職 務 收 受 賄 賂 罪 ， 尚 嫌 速 斷 。 難 謂  15

              無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及 應 於 審 判 期 日 調 查 之 證 據 而 未 予 調 查 之  16

              違 法 。  17

          (三 )1.原 判 決 事 實 認 定 陳 欽 凱 （ 經 第 一 審 判 處 罪 刑 確 定 ） 係 經 營  18

              資 源 回 收 或 廢 棄 物 清 除 行 業 之 和 財 資 源 回 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9

              （ 下 稱 和 財 公 司 ） 負 責 人 ， 陳 欽 凱 平 日 即 常 招 待 盧 正 安 、  20

              蘆 洲 市 公 所 清 潔 隊 稽 查 組 組 長 李 崇 煌 （ 經 第 一 審 判 處 罪 刑  21

              確 定 ） 喝 花 酒 ， 再 向 和 財 公 司 請 款 ， 時 間 及 參 與 者 詳 如 原  22

              判 決 附 表 四 （ 下 稱 附 表 四 ） 所 示 ， 以 圖 建 立 與 公 務 員 之 友  23

              好 關 係 。 盧 正 安 於 民 國 96年 8 月 22日 應 陳 欽 凱 之 要 求 ， 指  24

              示 李 文 良 （ 經 原 審 判 處 罪 刑 確 定 ） ， 利 用 蘆 洲 市 公 所 清 潔  25

              隊 所 屬 之 垃 圾 車 協 助 清 運 堆 置 於 和 財 公 司 之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 26

              物 ， 李 文 良 於 同 年 8 月 23日 上 午 層 轉 盧 正 安 之 指 示 予 蘆 洲  27

              市 公 所 清 潔 隊 轉 運 組 大 型 傢 俱 班 司 機 蔡 清 溪 （ 經 第 一 審 判  28

              處 罪 刑 確 定 ） ， 由 蔡 清 溪 駕 駛 清 潔 隊 所 屬 垃 圾 車 ， 協 助 和  29

              財 公 司 清 運 混 雜 廢 五 金 碎 料 之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共 3 車 次 （  30

              計 18公 噸 ） 至 八 里 下 罟 子 區 域 性 垃 圾 衛 生 掩 埋 場 （ 下 稱 八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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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里 掩 埋 場 ） 傾 倒 ， 致 和 財 公 因 而 獲 得 免 予 支 付 八 里 掩 埋 場  01

              垃 圾 處 理 費 用 新 臺 幣 37,404元 。 理 由 說 明 附 表 四 編 號 8 所  02

              示 喝 花 酒 餐 敘 時 間 為 96年 8 月 21日 ， 參 與 者 為 盧 正 安 、 陳  03

              欽 凱 、 吳 達 智 （ 和 財 公 司 會 計 ， 經 第 一 審 判 處 罪 刑 確 定 ）  04

              及 李 崇 煌 ， 距 離 盧 正 安 為 和 財 公 司 清 運 廢 棄 物 之 同 年 8 月  05

              23日 相 隔 僅 1 日 。 可 合 理 推 論 盧 正 安 於 接 受 該 次 飲 宴 招 待  06

              受 有 不 當 利 益 後 ， 即 基 於 圖 私 人 不 法 利 益 之 意 思 ， 動 用 公  07

              家 資 源 為 和 財 公 司 清 運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， 而 受 有 利 益 。 正  08

              所 謂 「 養 兵 千 日 、 用 在 一 時 」 ， 陳 欽 凱 長 期 招 待 盧 正 安 及  09

              其 所 屬 清 潔 隊 隊 員 ， 就 是 在 不 時 之 需 時 ， 能 以 公 家 資 源 為  10

              其 服 務 獲 利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46、 47頁 ） 。 清 運 蘆 洲 市 公 所 地  11

              方 之 廢 棄 物 ， 不 論 是 一 般 廢 棄 物 或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等 ， 均  12

              屬 盧 正 安 所 屬 清 潔 隊 之 法 定 職 務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58頁 ） 。 惟  13

              關 於 和 財 公 司 未 有 執 照 經 營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處 理 業 務 之 違  14

              規 行 為 的 稽 查 、 取 締 ， 乃 至 開 單 告 發 、 處 罰 ， 屬 當 時 臺 北  15

              縣 政 府 （ 已 改 制 為 新 北 市 政 府 ） 的 業 務 ， 均 非 蘆 洲 市 公 所  16

              所 得 管 轄 ， 自 更 非 所 屬 清 潔 隊 的 法 定 職 務 ， 盧 正 安 無 此 職  17

              權 ， 雖 收 受 不 正 利 益 ， 亦 不 構 成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4 條 第 1  18

              項 第 5 款 之 違 背 職 務 收 受 不 正 利 益 罪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58頁 ）  19

              。  20

            2.即 使 當 時 蘆 洲 市 公 所 清 潔 隊 之 法 定 職 掌 ， 僅 限 於 「 一 般 廢  21

              棄 物 」 違 規 案 件 之 稽 查 、 取 締 、 告 發 、 處 分 。 然 盧 正 安 於  22

              第 一 審 證 稱 ： 清 潔 隊 不 能 處 理 事 業 產 出 廢 棄 物 ， 垃 圾 清 除  23

              流 程 是 先 載 到 轉 運 場 再 送 到 八 里 掩 埋 場 等 語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 24

              六 第 267 頁 背 面 、 270 頁 背 面 ） 。 則 當 時 蘆 洲 市 公 所 清 潔  25

              隊 使 用 所 屬 清 潔 機 具 車 輛 執 行 環 保 回 收 、 清 除 廢 棄 物 業 務  26

              工 作 時 ， 倘 發 現 民 眾 或 廠 商 交 付 （ 或 夾 帶 ） 「 一 般 事 業 廢  27

              棄 物 」 清 運 ， 係 如 何 處 理 ？ 是 否 應 予 拒 絕 ， 自 行 或 通 知 臺  28

              北 縣 政 府 稽 查 、 取 締 、 告 發 ？ 若 是 ， 是 否 屬 其 法 定 職 務 權  29

              限 事 項 ， 或 具 公 務 外 觀 ， 與 其 職 務 權 限 事 項 之 行 使 ， 有 密  30

              切 關 聯 性 之 輔 助 事 務 行 為 ？ 倘 未 自 行 或 通 知 臺 北 縣 政 府 稽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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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查 、 取 締 、 告 發 、 處 分 ， 卻 無 償 （ 蘆 洲 市 垃 圾 轉 運 至 八 里  01

              掩 埋 場 ， 需 給 付 該 廠 轉 運 費 用 ） 代 為 清 運 至 八 里 掩 埋 場 ，  02

              能 否 謂 非 違 背 職 務 之 行 為 ？ 原 審 未 予 調 查 釐 清 ， 並 為 必 要  03

              之 說 明 及 論 斷 。 徒 憑 「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」 違 規 案 件 之 稽 查  04

              、 取 締 、 告 發 、 處 罰 ， 非 當 時 蘆 洲 市 公 所 清 潔 隊 的 法 定 職  05

              務 ， 遽 認 盧 正 安 不 成 立 違 背 職 務 收 受 不 正 利 益 罪 ， 自 嫌 率  06

              斷 。 難 謂 無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及 應 於 審 判 期 日 調 查 之 證 據 而 未  07

              予 調 查 之 違 法 。  08

        三 、 以 上 或 係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摘 ， 或 為 本 院 得 依 職 權 調 查 之 事 項 ，  09

            應 認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有 撤 銷 發 回 之 原 因 。  10

        貳 、 上 訴 駁 回 部 分 （ 即 盧 正 安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之 違 背 職 務 收 受 賄  11

            賂 罪 、 共 同 犯 利 用 職 務 機 會 詐 取 財 物 罪 部 分 《 原 判 決 事 實 欄  12

            貳 之 三 、 四 部 分 》 ） ：  13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 14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 15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 16

           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 17

            適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 18

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 19

           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0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略 稱 ：  21

            本 件 相 關 共 犯 均 係 由 偵 查 機 關 所 偵 悉 ， 非 因 盧 正 安 自 白 而 查  22

            獲 ， 盧 正 安 並 無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8 條 第 2 項 後 段 減 輕 其 刑 規  23

            定 之 適 用 。 原 審 率 依 前 開 規 定 減 輕 其 刑 ， 難 謂 適 法 。 且 就 其  24

            違 背 職 務 收 受 賄 賂 、 共 同 利 用 職 務 機 會 詐 取 財 物 部 分 ， 各 僅  25

            量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、 7 月 ， 有 違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。  26

        三 、 惟 查 原 判 決 撤 銷 第 一 審 關 於 盧 正 安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之 違 背 職  27

            務 收 受 賄 賂 罪 、 共 同 犯 利 用 職 務 機 會 詐 取 財 物 罪 部 分 之 科 刑  28

            判 決 ， 改 判 (一 )仍 論 處 其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之 違 背 職 務 收 受 賄 賂  29

            、 (二 )依 想 像 競 合 犯 關 係 ， 從 一 重 論 處 其 共 同 犯 利 用 職 務 機 會  30

            詐 取 財 物 （ 想 像 競 合 犯 行 使 公 務 員 登 載 不 實 文 書 罪 、 商 業 會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計 法 第 71條 第 1 款 之 填 製 不 實 罪 ） 各 罪 刑 及 沒 收 。 已 詳 敘 認  01

           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認 定 之 理 由 。 並 對 如 何 認 定 ： 盧 正  02

            安 之 自 白 ，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堪 以 採 信 ； 其 於 偵 查 中 除 自 白 犯 罪  03

            外 ， 並 供 出 其 他 正 犯 或 共 犯 之 犯 罪 事 證 ， 因 而 使 檢 察 官 得 以  04

            追 訴 同 案 被 告 李 文 良 、 陳 詩 彰 、 蔡 清 溪 等 本 案 其 他 正 犯 或 共  05

            犯 ， 得 依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8 條 第 2 項 後 段 規 定 減 輕 其 刑 。 已  06

            依 據 卷 內 資 料 予 以 說 明 。 從 形 式 上 觀 察 ， 原 判 決 並 無 任 何 違  07

            背 法 令 之 處 。  08

        四 、 刑 之 量 定 ， 屬 事 實 審 法 院 得 依 職 權 裁 量 之 事 項 。 原 判 決 已 以  09

            盧 正 安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斟 酌 刑 法 第 57條 所 列 各 款 事 項 而 為 量  10

            刑 ， 既 未 超 過 法 定 刑 度 ， 亦 無 違 背 公 平 正 義 之 情 形 ， 核 屬 裁  11

            量 職 權 之 適 法 行 使 ， 尚 難 指 為 違 法 。  12

        五 、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置 原 判 決 之 論 敘 於 不 顧 ， 僅 憑 己 見 ， 對 原 審  13

            量 刑 之 裁 量 職 權 行 使 及 原 判 決 已 說 明 之 事 項 ， 任 意 指 摘 ， 與  14

            首 述 法 定 上 訴 要 件 不 符 。 其 此 部 分 上 訴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 15

            應 予 駁 回 。  16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 條 前 段 、 第 397 條 、 第 401 條  17

       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26    日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第 一 庭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陳   世   淙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黃   瑞   華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洪   兆   隆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吳   冠   霆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楊   智   勝  25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2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2     日  28

６


